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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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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时 2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

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 S/2011/368 和

S/2011/369，其中载有 2 项决议草案的案文。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

行表决。 

 我将首先把载于文件 S/2011/368，并由法国、德

国、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美利

坚合众国共同提交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中国、哥伦比亚、

法国、加蓬、德国、印度、黎巴嫩、尼日利亚、

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南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法语发言)：有 15 票赞成。决议草案获

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988(2011)号决议。 

 我现在把载于文件 S/2011/369，并由法国、德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共

同提交的第二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中国、哥伦比亚、

法国、加蓬、德国、印度、黎巴嫩、尼日利亚、

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南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法语发言)：有 15 票赞成。决议草案获

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989(2011)号决议。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邓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欢

迎并大力支持安理会今天采取行动，对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领导下的制度实行重

大改革，并建立一个新的针对阿富汗暴力极端分子的

制裁制度。通过实行这些改革，安理会确认，这些威

胁的性质已发生演变，而阿富汗实地的情况也发生了

变化。安理会还采取了重大步骤，以加强其列名和除

名程序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包括扩大 1267 监察员的

任务授权，并加强其权力。 

 安理会今天在阿富汗政府支持下采取的行动，旨

在支持并促进由阿富汗人主导的和解，同时针对那些

与塔利班有关联、威胁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安全的人。

这些行动还将使 1267 委员会能够根据基地组织及其

下属机构构成的特有全球性威胁更好地调整其工作。 

 我们要感谢1267监察组在概述威胁性质的演变，

并向我们建议更新1267制裁办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该制裁制度是国际社会可利用的最为重要的多边反

恐工具之一。我们希望今天的行动将确保这些措施能

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和所有会员国的全面

执行。 

 维蒂希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德国欢迎安全

理事会今天决定将当前的1267和基地组织/塔利班制

度分开，并专为阿富汗设立一个国别制度。 

 根据这个新制度，阿富汗政府要在列名和除名进

程中发挥独特和显著的作用。通过建立一个列名或除

名之前进行磋商与协调的新机制，安理会发出了信任

并支持阿富汗政府和平与和解努力的强烈信号。随着

将除名进程与国际认可的和解标准挂钩，安全理事会

现在处于建设性地支持阿富汗政治对话的有利地位。

该决议是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特别是鉴于今年 12

月将由我国在柏林主办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会议。 

http://www.un.org/Docs/journal/asp/ws.asp?m=S/2011/368
http://www.un.org/Docs/journal/asp/ws.asp?m=S/2011/369
http://www.un.org/Docs/journal/asp/ws.asp?m=S/2011/368
http://www.un.org/Docs/journal/asp/ws.asp?m=S/201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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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组织制度的新任务授权，为打击基地组织及

其附属网络对和平与国际安全造成的全球性威胁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德国重申，反恐工具的效力主要取决

于会员国对各项措施的执行，而只有会员国信任制裁

制度内公平且明确的程序，它们才会接受这一任务。 

 通过进行第 1822(2008)号决议规定的三年度审

查，安全理事会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更重要的是，

随着监察员办公室的设立，安理会不断采取重要步

骤，以使程序更加公平和明确。今天，安理会决定通

过进一步加强监察员的作用，来再次强调它恪守这一

原则。迄今为止，要求监察员不仅提供意见，而且还

就申请人的除名请求提出建议，从而大大加强了她在

公平明确程序框架中的作用。从现在起，如果监察员

提出不同建议，委员会就需要就将个人保留在名单上

达成共识。德国欢迎这一重大成就。 

 哈迪普·辛格·普里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恐怖主义是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

一。在打击恐怖分子及其赞助者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和

采取协调行动，包括全部拆除恐怖分子的安全避风

港、避难所、训练基地及资金和意识形态支持结构，

对于战胜这一祸患至关重要。 

 印度抗击恐怖主义已有 30 多年，并在继续应对

我们近邻及周边地区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势力不断

加剧构成的挑战。我们抱有最大和明确的反恐决心。

我们全力支持所有加强国际社会反恐决心的双边和

多边努力。 

 恐怖主义联盟由基地组织、塔利班分子、虔诚军

以及在阿富汗境内和境外开展行动的其他恐怖团体

组成，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而这种联系

正是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构成的最大威胁之一。过去

数年来，这些联系有所加强。 

 我们加入了赞成今天所通过的决议的共识，以便

从安理会发出一个明确和坚定的信息，那就是，安理

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坚定不移。印度全力支持一个

由阿富汗人领导、包容各方和透明的和解进程，遵守

阿富汗政府以及在伦敦和喀布尔会议公报中所阐明

的红线。 

 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阿富

汗政府和人民打击和消除恐怖主义的能力必须得到

加强。我们还支持阿富汗政府和人民在他们寻求在其

国家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稳定和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一

个牢固的民主政体时所持的看法和所作的决定。 

 我们真诚希望，关于阿富汗的新制裁制度将继续

致力于以可信、包容各方和透明的方式实现这些政治

稳定和经济重建目标。我们期望，这将使阿富汗政府

能够在应对源自对阿富汗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的那些人的挑战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建立的所有制裁制度

都应在其运作方面做到公平和透明。它们务必使自己

的工作进程和决策具备适当的程序。加强监察员的权

力和改革除名程序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我

们必须确保这些步骤的运作方式必须加强我们的反

恐能力，并且不会影响其他制裁制度的运作。 

 我们在安理会反复表示我们的关切，即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运作一直受到政治

牵制和施压。这是我们在我们的反恐斗争中难以承受

的局面。 

 鉴于恐怖主义威胁规模巨大、程度严重，国际社

会应确保自己丝毫不淡化或削弱全球合法反恐制度。

事实上，现在依然迫切需要加强这个制度，并使之更

全面和更有效。 

 列名和除名程序必须遵循同一套原则：公平、可

信和透明。只有这样才会确保制裁名单真正有效。我

们希望，当我们向前迈进时，我们会牢记这一关键要

求。 

 监测组所开展的工作表明，基地组织与塔利班之

间存在着联系。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极为谨慎地

对待。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塔利班团伙对我们区域的

和平与安全构成持续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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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表示我同意我的另一位同

事的看法，他先前在为今天下午这次会议做准备时提

到了我们不得不仓促采取行动及翻译方面的困难。就

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有人提请我注意一个可能只是一

个小小的错字问题，但仍需纠正。我发现谈判结束时

商定的最后案文与蓝本之间有一处不同。我在此指的

是文件 S/2011/368 序言部分第十九段的措辞，其中

提及符合决议草案中所提列名标准的各个实体。在蓝

本中，提及第 4 段和第 3 段的内容颠倒了。我认为，

可在一项更正中解决这个问题。我得到保证说，这并

非另作主张，而只是匆忙中出的差错。我只想正式指

出这一点。 

 最后，让我重申印度对反恐斗争中的国际合作的

坚定承诺。为此，我们将为有效执行这两个制度和提

高其效力做出努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秘书处已注意到印度代表提

出的意见。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在今天

表决通过这两项决议时，我们再次指出，国际社会绝

不能松懈其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努力。 

 在支持阿富汗民族和解政策时，我们是以阿富汗

政府和其他各方明确遵守制裁制度各项条件为指南

的。除名进程必须坚持个案处理的原则。必须努力加

快列名和除名进程。 

 关于安全理事会为确保制裁基地组织的工作更

加透明而进行的努力，我们坚信，安理会在进行这些

努力时必须铭记基地组织构成的严重和持续威胁的

真正性质，本着严肃精神，对这一威胁继续保持警惕。 

 令我们感到满意的是，这些决议含有维持安理会

对涉及已经改变心意的基地组织成员除名程序的控

制的规定。 

 阿罗德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美国

代表团作出努力，使我们今天得以通过两项重要决

议。我国高兴地联署了这两项决议。 

 随着对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制裁制度的大

幅改革，我认为我们已实现我们的目标：提高联合国

制裁制度作为反恐工具的有效性，并加强其合法性。

建立两个分开的制裁制度使我们得以调整我们的工

具，以适应 10 年来不断变化并将在乌萨马·本·拉

丹死亡之后继续演变的威胁。 

 基地组织与塔利班之间的联系并未消失，但这些

联系与 1999 年时的情况不同。我们必须从中吸取经

验教训。在鼓励塔利班加入阿富汗人之间和解进程

时，新的制裁制度将促进阿富汗政府在国际社会支持

下为达成阿富汗冲突政治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 

 对制裁基地组织的制度加以改进并在其中纳入

保障，使我们能够回应包括欧洲和其他地方司法当局

在内的各方提出的批评。加强调解者的权力，提高就

可能的除名作出决定的透明度与灵活性，都为建立一

个更为公平的程序创造了条件。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

决心保持不变。有了这两套制度，我们就有了符合我

们的目标、适应当前恐怖主义威胁状况的工具。 

 莫赖斯·卡布拉尔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

第 1988(2011)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的通过，代

表着安理会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的又一重要步骤。我们

认为，将这两个制度分开，将有利于促进阿富汗全面

政治进程，支持所有拒绝恐怖主义、希望和平政治解

决持续冲突的阿富汗公民实现民族和解，使他们能够

建立一个稳定和民主的国家。 

 我们还认为，今天做出的决定将推动这两个制

度，得以更有效地管理现有机制，同时改善支持国际

社会在这方面所采取行动的法律框架。 

 我们特别强调委员会对被列名个人情况的审查

工作的改善，进一步努力强调所采取限制措施的预防

性质，以及加强了监察员在赋予要求除名的个人的整

个保证制度中的作用。 

 我们欢迎监察员金伯利·普罗斯特女士所作的重

要和严肃工作，这些工作对于安理会能够通过这些决

议至关重要。它们是旨在满足在对个人实行制裁时使

http://www.un.org/Docs/journal/asp/ws.asp?m=S/201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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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公正、明确的程序需要的机制方面的决定性的改

进。旨在克服因要求协商一致而一再僵持不下的情况

的更为简化的决策过程；承认需要加强监察员能力；

提供相关信息和改善建议审议过程，都是对制度的重

要改进。监察员现在可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协助个

人完成其案审查过程。 

 我们虽然欢迎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但曾期待安

理会进一步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特别是时限或所谓日

落条款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认为，在有关阿富汗的

决议中，应要求监察员在处理寻求除名的个人和实体

问题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在不久的

将来，安理会将有机会重新审议这一重要问题。 

 葡萄牙理所当然将积极参加相关委员会工作，全

面执行这些决议，目的在于确保其迅速落实，不忘其

促进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安全，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

目标，同时铭记需要确保程序更加公正明确，提高公

信力，促进制裁制度的执行工作及整体效力。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

言)：我谨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团辛勤工作，

指导安理会今天顺利通过第 1988(2011)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我还赞扬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过

去几周的努力。 

 安理会今天迈出重要步骤，加强了安理会反恐怖

斗争的一项重要工具。我们今天通过了一项针对阿富

汗叛乱的新的制裁制度和一项针对基地组织所构成

的威胁的制裁制度。实际上，我们已经将原来的针对

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 1267 制裁制度一分为二。 

 单独建立一个针对阿富汗的新的制裁制度是一

个重要的步骤。它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现在时

机已到，塔利班可以向前迈进，加入政治进程。它也

使得我们能够针对我们今天在阿富汗所面临的局势

制定更具体的程序。决议提出了更广泛的列名标准，

让阿富汗政府在列名和除名决定协商中发挥更大的

作用。决议还将个人除名同《喀布尔公报》提出的和

解条件明确挂钩，即摒弃暴力，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

以及接受《阿富汗宪法》框架。我们欣见，阿富汗政

府支持这一举措，欢迎阿富汗政府继续参与执行制

裁，打击叛乱。 

 现在让我来谈一下有关基地组织的决议。在此决

议中，我们强化了程序，确保其继续明确、公平、有

效。我们延长和加强了监察员的作用，还通过提出两

项所谓日落条款改进了除名程序。 

 特别是，我们在今天的决议中同意加强监察员办

公室的能力，这显示安理会一致支持这项重要作用。

我们同意，会员国应提供一切有关资料，协助监察员

完成审查除名请求，包括适当提供保密资料。我们还

采用了更有力的措辞，敦促指认国允许监察员向申请

人披露其身份。 

 此外，监察员现在还能向制裁委员会提出建议，

说明是否应当将某些个人和实体除名。建议将个人或

实体除名将启动一项日落条款，使将不再构成威胁的

个人和实体除名的程序更为直截了当，同时继续保留

依然构成威胁者。我们还同意再增加一项由指认国提

出除名请求启动的日落条款。最后，我们进一步改善

了除名程序，澄清会员国在提出或反对除名要求时，

必须提供理由。 

 今天通过的两项决议中的各种变化加在一起，构

成向前迈出重大的一步，确保制裁适应目前的恐怖主

义威胁，适应阿富汗新形势，并继续确保程序公正、

明确、有效。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

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安理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 3时 50 分散会。

 


